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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 術 移 轉 / 授 權 合 約 書
國立嘉義大學

國立嘉義大學    學系
           教授
         股份有限公司
技術移轉/授權合約書
國立嘉義大學
（以下簡稱甲方）
立合約書人：
          教授                  （以下簡稱乙方）
       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丙方）
茲因乙方利用甲方資源，產出具實用性之技術成果，為落實該技術及加惠國內產業界，同意授權丙方於本合約授權地區實施該項技術，三方同意本於誠信原則，協議左列條款，以為共同遵守：
第一條：技術來源
本項技術係乙方執行                 補助計畫「                      」之研究成果，其智慧財產權為甲方所有。
第二條：移轉技術範圍
一、技術名稱：「                 」（以下簡稱本授權技術）。
二、技術內容：前述技術之技術資料及諮詢指導等服務（附件一）。
三、授權範圍：利用本授權技術內容在授權地區內製造、販賣經授權之產           品。
四、產品範圍：可以用來生產製造                。
五、授權方式：本合約為非專屬授權，由丙方於中華民國實施本授權技術。
第三條：技術授權與實施
一、資料交付：乙方應於本合約生效後    內將本授權技術資料交付予丙方。
二、產品上市期限：丙方應於本合約生效後   年內完成應用本授權技術內容所製造之產品並有商品上市，實施方式應依丙方所提開發計畫書（詳如附件二）所述方式進行。如因特殊原因須延後產出成品或停止開發計畫，應書面通知甲乙方，經甲乙方同意後始得延長或終止本合約，否則甲乙方得逕行終止本合約。
第四條：義務及責任
一、諮詢指導：乙方於交付技術資料予丙方後，應配合提供丙方為期  個月共計  小時之技術指導與諮詢講解。超過此時限或丙方對本技術若要求乙方提供更詳細之諮詢服務或人員訓練時，應支付技術服務費予乙方，諮詢服務之時間、地點、費用及方式等細節由乙丙雙方另行協議之。
二、保密責任：三方對於有關本授權技術之所有資料應以密件處理。丙方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妥善保管因本合約而知悉或持有之本技術資料及其他相關資料，不得任意洩漏或交付任何第三人（含關係企業）或使第三人知悉。
第五條：權利金及衍生利益金之計算及付款方式
一、權利金：為新臺幣      元(未稅)，加計5%營業稅後之總金額為新臺幣       元整。丙方應於收到甲方繳款單通知後，三十日內繳清。本權利金縱因本合約終止亦不退還。
二、衍生利益金：丙方利用本技術生產之產品，每年應就該等產品銷售總額提撥   %，為本技術之衍生利益金。丙方每年○月○○日前，應彙報前一年使用本授權技術所產製產品之銷售額，並於甲方確認衍生利益金額後三十日內繳清。本衍生利益金縱因本合約終止亦不退還。
三、付款方式：丙方應在本合約生效後，於本條第一、二款規定期限（遇例假日順延）內以匯款或即期票據給付甲方，丙方需扣繳稅款申報稽徵機關者，應依當時稅法規定辦理之。
四、甲方得視需要指派會計人員或委託會計師至丙方主營業所查核丙方利用本授權技術所生產產品之銷售收入金額，丙方應配合執行不得藉口予以拒絕。

五、前述權利金及衍生利益金之數額，均應外加營業稅。
第六條：收入處理
甲方依本合約所獲得之收入，應依照「國立嘉義大學研究發展成果暨技術移轉管理辦法」之規定，分配給發明人及相關單位。
第七條：智慧財產權之歸屬及侵權責任
一、本授權技術之技術資料及技術知識(Know-How)為甲方所擁有，甲乙方得經雙方之共同認可再與第三人簽訂技術移轉授權合約，惟應以書面通知丙方。
二、丙方在本合約中所有之權利義務，未經甲方之書面同意，不得轉讓或轉授權予任何第三人。丙方若有違反，甲方得不經催告逕行終止本合約，並請求損害賠償(以簽約金額3倍為限)。
三、丙方將來若擬成立衍生公司負責本項技術移轉之開發工作，必須於三十日前以書面通知甲乙方，經甲乙方同意以再授權或另行簽訂合約等方式處理後，方得將技術資料轉交衍生公司使用。
四、丙方利用本合約授權技術製造產品銷售之時，倘遇有任何專利侵權行為致遭受第三人請求或被訴時，丙方應儘速通知甲乙方，並全力進行必要防禦程序，以確保有關權益。
五、丙方為完成產品自行研發或添加之衍生產品或附加產品，其智慧財產歸屬丙方，但應通知甲乙方並依互惠原則提供甲乙方使用，惟甲乙方就此部份技術資料不得任意洩漏或交付任何第三人或使第三人知悉。若該部份致侵害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者，與甲乙方無涉。
第八條：無擔保條款
一、本授權技術係以合約簽訂時乙方所完成之技術狀態交付丙方。乙方擔保盡力協助丙方自行使用本授權技術，但不擔保本授權技術之可專利性、合用性及商品化之可能性。
二、丙方依本合約所取得之所有技術資料應以密件處理，並(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以營業秘密之方式加以保護。
第九條：技術資料更新
乙方於本合約有效期間內，對本合約所定之技術如有更新時，應通知甲方及丙方，丙方得依本合約第十三條所規定之方式，優先取得更新技術之授權。
第十條：違約處理
丙方未依本合約第五條規定於期限內繳付權利金及衍生利益金者，每逾一日應另按總額之千分之五計付遲延違約金。如逾一個月仍未付清，甲乙方得終止本合約。(終止合約後其衍生利益之計算是否受影響)
第十一條：合約有效期限(本約不因授權中止而失效)
本合約自民國OOO年OO月OO日起至OOO年OO月OO日止有效，期滿前三個月內丙方得以書面徵得甲乙方同意延展授權期限，每次延展授權期限為3年，延展授權之條件另議。
第十二條：合約終止處理
一、丙方於合約終止後一個月內應繳回由甲乙方獲得之技術資料、結清利益金。
二、丙方於合約終止後，不得自行或委託他人產銷或利用本授權技術製造之產品，但若丙方有具體事實足證本產品係於本合約終止或解除前製造完成者，該產品得繼續販賣，但丙方仍應依本合約第五條之規定支付甲乙方衍生利益金(終止前之庫存單須由丙方簽署並提供)。
三、丙方因合約所應負之保密責任、支付衍生利益金責任及履約保證責任等一切因合約產生之權利義務，不因合約終止(係指合約終止或授權終止)而失效。
第十三條：合約修改方式
一、本合約得經三方(所有合約中有提及三方者須改甲乙丙三方)同意以書面修改增訂，並應將經三方簽署之書面附於本合約之後，作為本合約之一部份，並取代已修改增訂之原條文。
二、甲乙方若將本技術再授權第三人，其權利金及衍生利益金百分比另議，惟不得優於本次授權之條件。
三、本合約未規定事宜應依民法及甲方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四條：管轄機關
一、本合約應依中華民國之法律予以解釋及規範；三方對於本合約、或因本合約而引起之疑義或糾紛，三方同意依誠信原則解決之。
二、本合約如有爭議糾紛，經甲方同意後，得於嘉義提付仲裁，並依我國仲裁法解決；涉訟時則三方同意以嘉義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十五條：聯絡管理
一、本合約有關之通知或要求應以書面送達下列之處所及人員（以下簡稱「聯絡人」），經送達該聯絡人者，即視為已送達該方當事人：
甲方聯絡人姓名：
職稱：
電話：（05）2732410  
地址：600嘉義市東區林森東路151號
乙方聯絡人姓名： 
職稱：教授
電話：


地址：600嘉義市學府路300號
丙方聯絡人姓名： 
職稱： 
電話：            傳真：
地址： 
二、三方聯絡人或聯絡資料有所更動時，應以書面通知其他二方，並告知更新內容。
第十六條：合約份數
本合約書正本壹式三份，由甲、乙、丙三方各執一份為憑。
甲  方：國立嘉義大學
（簽章）
法定代表人：林翰謙
地  址：600嘉義市學府路300號
乙  方：  　 （簽章）
身份證字號：               
通訊地址：                 
丙  方：
（公司印信）
代表人：
（簽章）
地  址：
公司統一編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一   授權技術內容
附件二   開發計畫書 
	開發計畫書(續1)

	技術授權

步驟及
達成時間
	步驟一


	達成時間

  個工作天

	
	步驟二


	達成時間

   個工作天

	
	步驟三


	達成時間

   個工作天

	
	步驟四


	達成時間

   個工作天

	
	步驟五


	達成時間

  個工作天

	
	步驟六


	達成時間

   個工作天

	開發計畫書(續2)

	預期產製產品項目
	

	產品上市時間
	預計利用本技術之產品可在簽約後   年內上市

	未來市場分析
	

	未來行銷策略
	

	未來成本售價分析
	NT  元


	未來獲利評估
	

	繳付之權利金
	繳付之權利金：     萬元(未稅)
衍生利益金百分比：　　％(依產品銷售額計算)

上述權利金及衍生利益金皆應外加5%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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